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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 言

今(102)年3月第三屆世界棒球經典賽中華隊打進八

強，不但締造有史以來最佳紀錄，也重新點燃國人對棒

球的熱情，讓多場職棒賽事人潮爆滿；今(102)年8月中

華青少棒隊在LLB世界青少棒冠軍戰，發揮摧枯拉朽的

攻擊火力，以6戰全勝奪得世界冠軍，摘下自2010年重

返LLB世界青少棒賽後的第2座冠軍，中華代表隊搭機

返台時，球員受到英雄式的歡迎。依國際棒球總會最新

公布的世界排名，中華隊從第五名升至第三，顯示，棒

球是台灣眾多體育項目中最能夠揚眉國際，並且凝聚國

人向心力的運動，值得全民一起悉心呵護，維持其正向

發展。

回顧民國79年，職棒元年熱鬧開打，但正當台灣

職棒蓬勃發展之際，卻在職棒6年之後，數度爆發職棒

簽賭案，造成整個職棒體系幾乎全面崩潰。本部除在

96年商請時任桃園地檢署鄭主任檢察官堤升協助撰稿

出版「職棒法治教育手冊」乙書，把球員關心的法律問

題，作成法律解析意見，廣為宣導外，98年11月底，

為使職棒球員免於被恐嚇、拒絕利誘，及杜絕黑道、組

頭以不法暴力、利誘等行為，透過與體委會跨部會決

議，責請士林、台中、台南、高雄地檢署以「責任區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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轄」方式，「認養」所在地區球隊，讓檢警調與球團透

過單一窗口溝通，糾舉不法；100年因為職棒球員多所

更替，且仍間歇傳有傷害比賽公平以及球迷感情之舞弊

事件發生，本部乃再商請鄭主任檢察官堤升將本書修正

再版，透過本部全球資訊網以及職棒大聯盟官網等管

道，廣為教育宣導。

今(102)年教育部體育署成立，在落實職棒運動防

賭機制會議中，發現正當職棒票房回春之際，已有組頭

蠢蠢欲動，甚至發生高中學生簽賭事件，因此，必須強

化即將進入職棒選手之法治觀念，故再商請目前調任台

北地檢署之鄭主任檢察官堤升針對基層棒球學校編撰

「學生棒球法治教育手冊」，提供教育部體育署廣為教

育宣導，希望透過大家共同努力，營造健康清新的棒球

運動環境，讓我國的棒球運動永續發展。

法 務 部　謹識

102 年 9 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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問題一：�球員接受他人利誘、恐嚇、脅迫，進而與簽賭組頭

或賭客配合作假（俗稱打放水球），應負之責任為

何？

解�析：

（一）刑事責任：

依我國刑法第十八條規定，球員若已年滿 1 8 歲

者 ， 違 法 時 應 負 完 全 之 刑 事 責 任 。 如 已 滿 1 4
歲，未滿 1 8 歲者，雖依法「得減輕其刑」，仍

應負擔刑事責任，至於未滿 1 4 歲者，雖然「不

罰」，沒有刑事責任，然情節嚴重時，仍得依少

年事件處理法相關規定處理，施以必要之「保護

處分」。

球員受他人利誘、恐嚇或脅迫，而與簽賭組頭或

賭客共同配合在比賽中故意作假放水，致發生組

頭或賭客設定之勝負結果，此種行為已構成刑法

第三百三十九條之詐欺罪，最高可判處五年有期

徒刑。

若被查出係常態性與組頭或賭客掛鉤打假球，甚

至可以數罪合併處罰，其刑度最重可達三十年。

1 .刑法第 3 3 9條：

第一項：「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，

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，處五

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科或併科一千元以下

罰金。」

第二項：「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

使第三人得之者，亦同。」

第三項：「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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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於 9 5 年刑法修正後，廢除有關連續犯及常

業犯之規定，因此一旦球員或隊職員放水打假

球被查獲時，將依數罪之規定論處，換言之，

一場次打假球行為以一次詐欺罪論，二場次的

話 ， 則 再 加 一 罪 。 如 此 一 來 ， 罪 多 刑 重 ， 如

前所述，若有多場次放水打假球者，數罪併罰

後，最重可併罰到有期徒刑三十年。

（二）民事責任：

依民法第 1 2 條之規定，學生球員若已年滿 2 0 歲

者，係屬於有行為能力人，具有獨立承擔法律權

利義務之人，而未滿 2 0 歲之人，雖尚為限制行

為能力人，然若應負擔損害賠償責任時，其法定

代理人 ( 例如：父、母親 ) 必須負擔連帶損害賠償

責任。

因此，放水打假球之學生球員

１ .  對所屬學校之責任：可依相關規定對球員開

除、懲處，並請求賠償相關訓練之損失。

２ .  對主辦單位之責任：主辦單位可依據所受實

際 損 害 及 所 失 之 預 期 利 益 ， 計 算 損 害 之 金

額，向打假球之球員請求賠償。

（三）體育道德責任：

經所屬學校予以開除後，因已嚴重違反運動精神

與運動道德，日後在各項體育項目中，將造成無

法抹滅的負面影響。

提醒：  身為球員代表學校、地區或國家是一種榮譽，全

國各級學生球員僅約近萬人，因此球員應珍惜自

己用淚水與汗水換來之機會，謹守本分，時時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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求自我，切勿貪圖一時近利，作假放水，一旦查

獲，不僅面臨刑事責任之制裁，球員資格也因此

喪失，甚且須賠償相關損失，並使家人蒙羞及受

球迷唾棄。

問題二、�球員或隊職員居間媒介，利誘同隊或他隊之球員配

合 簽 賭 組 頭 或 賭 客 作 假 打 放 水 球 ， 應 負 之 責 任 為

何？

解　析：

球員或隊職員，居間媒介利誘同隊或他隊球員配合簽賭

組頭或賭客作假打假球，一旦被查獲，該居間媒介者，

不論所得利益多寡，概以詐欺罪之共同正犯論處。

提醒：  每個團體中或多或少會有「老鼠屎」，之前幾次

職棒放水事件或業餘棒球放水事件，共同的起源

都是因為球隊內部有隊職員受不了組頭利誘，導

致收人好處後，開始在球隊內部利誘其他球員涉

入，然而最終結果都是以醜聞收場，因此如果發

現有隊職員在球隊扮演居間媒介者，不僅應勇於

拒絕，且為了保障自己權益，請儘速向學校、體

育署或檢警單位舉發，檢警單位將確保檢舉人的

身分。

問題三、球員或隊職員在外地比賽住宿處所：

（一）�如遭受不明人士跟蹤、恐嚇或傷害時，應如

何應變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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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�如接到不明之利誘、恐嚇或脅迫之電話時，

應如何掌握線索？

（三）�住宿處所附近如有可疑人士出入或滯留時，

如何處理？

解　析：

（一）  球員或隊職員如不方便親自向當地警察機關報案

時，務必想辦法告知球隊聯絡人或主辦單位相關

人 員 ， 請 求 協 助 ， 切 勿 單 獨 前 往 與 不 明 人 士 談

判。

（二）  接獲不明電話遭受利誘、恐嚇或脅迫時，應保持

鎮定，切勿隨便答應或落入他人圈套，此時應謹

記來電時間、來電口音、來電特徵，如有錄音設

備，可立即啟動錄音按鍵，儘量保持來電各種線

索。如係熟悉人士來電利誘威脅，亦請向球團告

知報備。事後趕緊前往電信公司申請調閱通聯記

錄，俾供警方得以在最短時間內追查電話來源，

依法查辦。

（三）  住處附近如有可疑人士出入或滯留時，應儘速向

球隊反應，由球隊迅速通知當地警察機關前往了

解 。 並 儘 可 能 詳 記 對 方 特 徵 （ 身 高 、 髮 型 、 口

音、穿著、所乘車輛之車牌號碼、顏色、型式）

以利檢、警機關追查，並請球隊協調飯店對球員

住宿之樓層加強安全維護。

提醒：  平常與人交往時，宜謹言慎行，做人做事保持乾

淨清白，堅持原則，不佔人便宜及隨便接受不明

人士之招待，自然不會誤中陷阱，或遭有受人利

誘威脅之困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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問題四、�比賽進行中，如發現看台上有可疑人士對某球員叫

囂或出言異常時，如何處理？

解　析：

此時請將該可疑人士所在之正確看台位置告知球隊隊職

員轉告主辦單位，由主辦單位通知警方進行蒐證，切勿

受其挑釁引發衝突。

提醒：  所謂俗稱「黑衣人」現身球場，也不全是身著黑

衣，球員在比賽前、中、後，為維持全體球隊有

一 個 乾 淨 自 由 的 比 賽 環 境 ， 大 家 應 隨 時 相 互 合

作，注意看台上異常之人士，如有發現較為可疑

之「球迷」，請務必告知球隊或主辦單位之安全

人員。目前各主辦單位均有設置安全組人員，因

此若在球場上有發現可疑人物，應儘速向球隊職

員報告，轉知安全組，俾作最迅速之處理。

問題五、�球員及隊職員對於親戚友人之邀宴或餽贈，有何應

注意事項？

解　析：

球 員 比 賽 期 間 或 前 後 ， 對 於 邀 宴 或 餽 贈 時 ， 應 謹 慎 注

意。如係熟識友人且可靠之親戚正常邀宴（如喜宴、慶

生或親友間聚會），雖可欣然前往，然席間仍應注意有

無 中 途 進 來 之 不 明 人 士 或 可 疑 人 士 ， 一 旦 發 現 不 明 人

士，如可提前離席，建議先行離去。或雖係熟識親友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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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而該親友如經常性邀約，或提及是否願與組頭配合之

引誘言語時，亦應遠離，拒絕往來。至餽贈部分，如係

單純球迷贈送紀念品並無不當，但是如果發現球迷所贈

與 之 物 品 是 屬 於 貴 重 物 品 時 ， 最 好 是 退 還 ， 無 法 退 還

時，則交請球隊或學校處理或報備。

問題六、�各球隊對於球員及隊職員要求不得前往聲色場所，

此聲色場所如何定義?

解　析：

球員為紓解在球場上累積平日比賽緊張的壓力，固然有

其紓解壓力之必要，然紓解壓力，應儘量選擇正當休閒

娛樂，例如踏青、看電影等戶外活動，至於前往「ＫＴ

Ｖ」唱歌，是否亦應避免，可分為：

（一）  有女陪侍坐檯的，務必斷然拒絕，如果是到現場

才發現，則應儘速離去，切勿存有「只要我不叫

小姐，應該沒什麼關係？」的想法，避免不明人

士有可乘之機。

另 外 目 前 各 處 都 有 所 謂 「 夜 店 」 或 「 鋼 琴 酒

吧」，若係此種型態之場所，畢竟球員仍具有學

生之身分，不建議前往，以免影響球隊紀律及球

員本身形象。

（二）  正常的消費「ＫＴＶ」（如錢櫃、好樂迪等），

固然不是禁止出入之場所，然而終究也屬於公共

場所，為避免在該處遇上無謂的困擾，如與同隊

球員前往，可先向球隊告知，且應儘量避免不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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身分之人士參加。若有攜帶異性伴侶參加，應注

意異性交往之分際，以免產生無謂之糾紛。

問題七、�球員發現同隊或他隊間之球員或隊職員有接受不明

人士之金錢，並答應在比賽中放水，作不法情事，

且 該 放 水 球 員 及 隊 職 員 參 與 簽 賭 ， 獲 取 不 法 利 益

時，應循何種管道處理？

解　析：

球員如發現同隊或他隊有收受別人金錢，為免影響整隊

打 球 環 境 及 士 氣 ， 應 立 即 私 下 向 球 隊 報 告 ， 球 隊 處 理

時 ， 亦 應 保 守 秘 密 ， 並 請 該 作 假 之 球 員 向 檢 警 機 關 自

首。近來各球隊多已建立內控機制，球員之間如發現有

其他球員 ( 包括己隊或他隊 ) 有放水打假球之情事時，應

儘速向球隊反應，以作迅速有效之處理。

問題八、�球員或隊職員接受檢警單位以證人身分傳喚或約談

時，在法律上有何義務？如無故不到場者，有無法

律責任？

解　析：

（一）  按 「 除 法 律 另 有 規 定 者 外 ， 不 問 何 人 ， 於 他

人 之 案 件 ， 有 為 證 人 之 義 務 」 刑 事 訴 訟 法 第

一百七十六條之一定有明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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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此，對於有同隊或其他球隊之球員或隊職員涉

入不法放水打假球或簽賭案件，檢察官或警察機

關認為有傳喚某球員或隊職員作證時，依法均有

作證之義務，不得無故拒絕。

（二）  依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七十八條第一項規定：「證

人經合法傳喚，無正當理由不到場者，得科以新

台 幣 三 萬 元 以 下 罰 鍰 ， 並 得 拘 提 之 ； 再 傳 不 到

者，亦同。」

因此球員或隊職員協助檢警單位，以證人身分到

場陳述相關待證事項，不僅係國民應盡之義務，

且經由檢警將不肖球員或隊職員揪出，亦有助於

棒球環境之清淨，因此，球員對於檢警之傳喚或

約談，應採全力配合之態度。

問題九、�球員或隊職員遭受謠言或傳言涉入簽賭或放水打假

球時，應如何處理？

解　析：

（一）  果 真 有 涉 入 時 ， 且 係 遭 受 黑 道 份 子 利 誘 、 脅 迫

者：應主動勇於面對法律制裁，儘速自行投案或

自首，或請球隊或學校人員陪同向檢警單位投案

或自首。

（二）  如經球隊或學校查明後，係屬謠言或傳言，更應

立即由球隊人員建議學校召開記者會對外說明，

以正視聽，避免謠言或傳言擴大，損及整體棒球

或比賽形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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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意一：�球隊對於球員與異性友人之交往，如何提醒球員及

隊職員交往異性友人之原則?

（一）  聚會場所中，對於不明異性或異性友人頻頻示好

之情況，切應保持交往距離。

（二）  特種營業場所或聲色場所，不應前往。

（三）  與異性球迷見面，最好有第三人在場，為免日後

發生爭議，儘量避免與異性球迷私下會面。更應

注意不得有不正常之男女接觸行為。

注意二：�球 員 或 隊 職 員 應 與 親 戚 或 家 人 往 來 ， 固 係 人 情 之

常，本無當否的疑問，然而如果發現該親戚有簽賭

之疑或經常攜帶陌生友人前來認識時，此時應注意

何事？

（一）注意是否有經常藉機談及出賽名單？

（二）是否經常會邀約外出吃喝？

（三）是否談及願意提供金錢資助？

（四）該親戚是否有正當職業？

注意三：�發 現 隊 上 或 他 隊 球 員 有 言 行 異 常 ， 言 行 舉 止 神 秘

時，或比賽中顯然失常，應如何處理？

如發現其他球員 ( 己隊或他隊 ) 之言行舉止神秘怪異時，

應即刻向球隊報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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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意四：�如果接到不法人士電話、或恐嚇電話時，想提出檢

舉，應向那一個單位提出，其電話號碼為何？

（一）  可向各地方法院檢察署檢舉，其電話為： 0 8 0 0 -
0 2 4 - 0 9 9

（二）  可向各地警察機關檢舉，其電話為： 11 0。

（三）  體育署檢舉專線： 0 2 - 8 7 7 11 0 2 5。

注意五：球隊或學校接獲檢舉訊息時，應如何處理？

應本於勿枉勿縱之態度初步訪查過濾，以免落入不肖賭

徒之惡意抹黑造謠，影響球隊士氣。

球隊依照訪查結果：

（一）  如係球員生活紀錄違反常規時：由球隊或學校自

行調查處置。

（二）  如係球員職員涉及犯罪行為時：由球隊或學校函

請該管所在地之檢察機關或司法警察機關依法辦

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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履行比賽公約保證書

學 生 棒 球 聯 賽 之 目 的 ， 除 促 進 校 園 棒 球 競 技 與 休 閒 運

動風氣，提昇學生棒球技術水準與欣賞鑑賞能力，儲備國家

優秀棒球人才與熱愛棒球運動人口外，更重視學校教育之意

義。有意參加學生棒球聯賽之各級學校應詳閱本公約，並於

登錄註冊報名參加聯賽之領隊、總教練、教練、管理人員及

學生球員共同遵守。

一、  登錄註冊參賽隊伍，需完成所有比賽，除不可抗力因素

並經大會同意外，不得以任何理由退出比賽，任意退賽

學校爾後將停止參加學生聯賽 1 年，並由主辦單位函報

各縣市教育單位處理。

二、  參賽隊伍必須派總教練出席主辦單位召開之各種會議，

以示尊重主辦單位及其他學校隊伍，未派員出席者，主

辦單位得逕予撤銷參賽權。

三、  參 賽 學 校 應 重 視 球 員 生 活 教 育 ， 要 求 球 員 尊 重 各 校 校

旗 、 重 視 禮 貌 、 發 揮 體 育 精 神 ， 並 嚴 禁 球 員 於 比 賽 場

地、學校範圍內遊蕩、喧嘩，以維球場周遭之安寧，避

免影響提供場地學校學生上課與活動。

四、  參 賽 隊 伍 隊 職 員 應 尊 重 比 賽 ， 穿 著 統 一 球 衣 ， 攜 帶 校

(隊 )旗參加開、閉幕典禮及所有競賽。

五、  比賽中，隊職員不得對裁判、對方教練、球員、家長及

觀眾言語侮辱或毆打，違反者勒令退場，後續賽程亦不

得進場指導。

六、  各隊隊職員應發揮運動精神，進出球場時須列隊向球場

致敬，以表示感謝球場；比賽攻守互換時，球員均應跑

步出場，守方並須將球置放於投手板上，不得任意丟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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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交於裁判。

七、  領隊、教練、管理人員應以愛心關懷與鼓勵方式教導球

員，不得任意責罵及體罰球員，違者驅逐出場，後續賽

程亦不得進場指導，嚴重者由主辦單位提送紀律委員會

議處，並函報各縣市教育單位處理。

八、  比 賽 期 間 ， 嚴 禁 參 賽 球 隊 隊 職 員 與 裁 判 或 其 他 工 作 人

員 ， 於 比 賽 大 會 、 休 息 室 、 球 場 等 範 圍 內 吸 煙 、 嚼 檳

榔、喝酒及其他可能構成負面教育之不當行為，違者由

主辦單位或裁判逐出球場。

九、  各隊應尊重競賽場地，保護環境，珍惜球場草皮、環境

及設備。每場比賽後，必須整理選手區及其附近環境或

協助清理球場，始得離開。

十、  各隊使用過之便當後，應將殘渣倒出集中，疊好空盒，

壓扁飲料空盒空罐，分類包封後，分置於主辦單位提供

之垃圾箱或環保箱中，以維護球場整潔及衛生。

十一、  各隊應協助勸導球場觀眾，不亂丟煙蒂及飲料罐、不

吐檳榔渣，維護欣賞球賽舒適環境。

十二、  本公約列於聯賽競賽規程內，報名參賽球隊均應遵守

奉行。

－以上公約保證書由教 育部體育署提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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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

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檢察署

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檢察署

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檢察署

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檢察署

臺灣苗栗地方法院檢察署

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

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檢察署

臺灣南投地方法院檢察署

臺灣雲林地方法院檢察署

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檢察署

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檢察署

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檢察署

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檢察署

臺灣臺東地方法院檢察署

臺灣花蓮地方法院檢察署

臺灣宜蘭地方法院檢察署

臺灣基隆地方法院檢察署

臺灣澎湖地方法院檢察署

福建金門地方法院檢察署

福建連江地方法院檢察署

02-23146871
02-28331911
02-22616192
03-3370737
03-5254102
037-353410
04-22232311
04-8357274
049-2242602
05-6334991
05-2782601
06-2959731
07-2161468
08-7535211
089-310180
03-8226155
03-9253000
02-24651171
06-9211699
082-329957
0836-2282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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